商標專業能力認證考試 成績複查申請表
	應考人姓名：
	
	准考證號碼：
	

	聯絡電話：
	
	手機號碼：
	

	E-mail信箱：
	
	申請日期：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科目

(可複選)
	□
商標法規
	□
商標檢索
及分析
	□
商標申請
註冊實務
	□
商標相關國際規範及法規
	□
商標爭議
實務

	原始

得分
	
	
	
	
	

	複查

得分
	
	
	
	
	

	收件日期： 115 年    月    日    編號：         

承 辦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日期： 115 年    月    日


為維護您的權益，填表前請先詳閱下列說明，並依下列方式辦理，否則不予受理： 
1、 成績複查申請，應於成績開放查詢日起5日內（參考簡章「重要日程表」），填具本申請表，以E-mail寄至TIPA信箱：office@tipa.org.tw，並請注意，當次考試每人以提出1次為限。
2、 成績複查申請應注意事項：
（一）上表由應考人填寫之資訊皆為必填且需填寫完整。
（二）聯絡電話及手機電話號碼請留3個月內可聯絡者。
（三）申請成績複查之科目及原始得分請務必勾選。
3、 應考人提出成績複查，如逾受理期限或載明事項不齊備者，不予受理。
4、 應考人提出成績複查，不得為下列行為：
（一）要求告知典試委員、命題委員、試題審查委員或閱卷委員之姓名及有關資料。
（二）對未公布答案之試題要求提供參考答案及給分標準。
（三）申請閱覽試卷。
（四）申請任何試卷複製行為。
此欄位由承辦人員填寫








